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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

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

券）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第三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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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城镇建设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

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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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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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城镇建设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0.65亿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六合区雨庭幼儿园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229 号），

为完善当地幼儿园教育体系，提升区域整体办学水平，同意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六合区桥西片区雨花庭 8#地块西侧，

南至文春路。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2轨 6班幼儿园一座，项目拟用地面积约

0.2699 公顷。总建筑面积 2486.4 平方米。项目尚未开工建设。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229 号）批复：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主体

为南京市六合区教育局。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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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市六合区教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3013078771E 

负责人 王谷权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南路 268 号 

颁证时间 2017 年 01月 16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已取

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229 号）； 

（2）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建议书

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104 号）；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20116202100027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

0116202200006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六合区雨庭幼儿园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

项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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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茉湖第二幼儿园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126 号），为

完善当地教育配套服务，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同意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项目地点位于六合区林场路以南、东临新棠河。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新建四轨十二班幼儿园工程，包括幼儿活动房、服务用房、附属用房、美工室和

图书等，项目用地面积约 0.5688 公顷。项目尚未开工建设。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126 号）：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主体为南京市

六合区教育局。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六合区教育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3013078771E 

负责人 王谷权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南路 268 号 

颁证时间 2017 年 01月 16日 

登记机关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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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已取得

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六发改投〔2021〕126 号）； 

（2）南京市六合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六发改投〔2021〕75 号）； 

（3）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320116202100018 号）； 

（4）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

0116202100329 号）； 

（5）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

011620220002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茉湖第二幼儿园项目已取得立项文件并取得了前述项

目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 

1.项目概况 

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

批局核发的《关于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

[2020]351 号），项目选址：溧水区洪蓝街道金牛北路 79 号，福晟庭院以东，宁

宣高速以西，占地约 10827.29 ㎡。项目投资及主要建设内容：估算总投资

18061.23万元。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新建总建筑面积约 16072.5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约 12046.92㎡、地下建筑面积约 4025.6㎡，建设道路及广场约 36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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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购置厨房设备以及绿化、给排水、供配电、暖通、弱电、消防、电梯安

装等附属工程。 

 

2.项目业主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可研报告的

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51 号），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的项目单位为南

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洪蓝街道办事处。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洪蓝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4013090033W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孔刚 

赋码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已

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可研

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0]351 号）； 

（2）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关于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可研方

案的规划审查意见的复函》； 

（3）《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7000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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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集中供养中心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

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六合区及溧水区 2 个区，共 3 个城镇建设

发债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 25,240.58万元，其中：其他资本金 7,540.58万元，

拟使用专项债 17,700.00万元，其中已债券融资 6,000.00万元，本次拟使用债

券募集资金 6,500.00万元，使用后续期间债券募集资金 5,200.00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预期资产收费项目收入、其他收入等产生的现金流入，项

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城镇建设专项债券项目预期资产收费项目收入、其他

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资金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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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月 5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

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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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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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项目 指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

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

券）之徐州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徐众合经

审字（2022）第 017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

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法律意见书》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指 

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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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之徐州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徐州市财政局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

建设专项债券）之徐州市城镇建设专项债券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申报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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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委托方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

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评估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委托方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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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出具的《关于做好 2022 年第三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

券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22]11 号)文件要求，徐州市项目申请专项政府

债券发行，拟核定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发行额度。

具体详见申报附件，附件显示：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徐州市

项目本年计划投资 2.98亿元，其中使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 2.98亿元，债券期限

为 15 年期。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项目概况 

本次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徐州市共计 1项，为棠张污水处理厂。 

项目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工程计划新建污水处理厂 1座（近期，日处理量近期 2万立方米每天，远期

4.5万立方米每天）及配套管网 62.72km；新建农村污水处理站 2座，新建农村

污水管网 76.72km。占地 65 亩。项目建设地点为铜山区棠张镇。项目总投资人

民币 37364.85万元，建设期限 24个月。 

（二）项目法人单位 

根据徐州市铜山区经济发展局于 2021 年 8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棠张污水处

理厂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徐铜经发投审[2021]303 号）及徐州市铜山区经济发

展局于 2021 年 9月 1 日出具的《关于棠张污水处理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徐铜经发投审[2021]307 号），棠张污水处理厂项目代码：2108-320312-

04-01-272498，项目法人单位为徐州润铜农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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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人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徐州润铜农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12564277400E 

法定代表人 王彬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整 

注册时间 2010 年 10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10月 25 日至****** 

登记机关 徐州市铜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铜山新区行政区水利局院内南 

经营范围 

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土地、矿山、水资

源、林木、文化产业的开发与经营，承担政府重大投资项

目、城区改造、新农村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排给水

及污水处理系统建设运营，土地开发经营，农村产业化投

资经营，文化旅游投资管理，工程咨询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主管部门 徐州市铜山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三）项目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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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棠张污水处理厂已取得相关

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徐州市铜山区经济发展局出具的《关于棠张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徐铜经发投审[2021]303 号）； 

2、徐州市铜山区经济发展局出具的《关于棠张污水处理厂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徐铜经发投审[2021]307 号）； 

3、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徐州润铜农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棠

张污水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徐铜环项表[2021]53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徐州市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实施单位

具有实施该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可将本期城镇

建设专项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前述项目。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棠张污水处理厂本

年计划投资 2.98 亿元，其中使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 2.98 亿元，债券期限为 15

年期。 

上述筹措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次城镇建设项目，本期募投项目未来偿债资金来

源为污水处理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的收益

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专

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上述项目可以以相较银

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对上述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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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项目顺利完成。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

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条件，充分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了《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徐州市泉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3117546194590 的《营业执照》，

于 2003 年 10月 27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计、查证、验资、基建

工程预决算审核验证；资产、房地产评估；经济案件鉴定；财务会计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现持有江苏省财政厅

核发的批准执业文号为 32030025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徐州众合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通过历次年检。在评估报告上签名的李兴阳会计师、张艳

会计师为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业的注册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资质。李兴阳会计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

号为 320300010006，已通过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历次年检；张艳会计

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号为 320300250002，已通过江苏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历次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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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意见书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的城镇建设项目进

行法律分析，指派谢文伟、高鹏程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683510973M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 2021 年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

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谢文伟律师、高鹏程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谢文伟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010929850，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 2021 年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高鹏程律师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710823188，已通过江

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历次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现有手续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 

2、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关项目的主体

资格。 

3、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债券对应的徐州市项目，本次债券对应项

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4、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

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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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022 年 2 月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常熟市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

镇建设）之法律意见书 

 

致：常熟市财政局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常熟财政局的委托，就常熟市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

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司法厅批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有资格就本次发行涉及的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28 号文、财库

[2018]61 号文、财库[2018]72 号文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常熟市财政局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确认函或证明；该等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

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

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常熟市财政局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

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 

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融资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并报

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融资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财务评估报告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题评估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

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发行人为本次融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就本次融资项目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期融资项目基本情况 

常熟市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募集资金拟用于琴湖幼

儿园改扩建工程和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一）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 

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常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文件，琴湖幼

儿园改扩建工程位于常熟市洪泾里南17号（琴湖小学原址），项目用地面积7,855

平方米（约合 11.8 亩），本项目幼儿园按照 4 轨 12 班（预留 1 轨 3 班）设计，

建筑面积 5,152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楼、门卫、地下水池及泵房；配

套室外场地、道路、停车位、综合管线等；购置教学设备及其他器材。项目概算

总投资 4,026.05 万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2,5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 

（二）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常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文件，常福街道

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位于常熟市常福街道 P18 村道谢桥青松苑以南，用地面积约

3,334 平方米，项目将新建四层骨灰堂和两层殡仪服务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6,705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安装、内外装饰、室外绿化、场地道路等相关

配套设施及设备。项目总投资为 2,748.58 万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8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 

 

二、本期融资项目相关批准文件 

（一）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 

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项目已获得：常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常发

改[2020]542 号”《关于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和“常

发改[2021]127 号”《关于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常熟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地字第 320581202100065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权利

人为常熟市教育局的权证编号为“苏（2021）常熟市不动产权第 8125986 号”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常熟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编号为“建字第

320581202100278 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常熟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编号为

320581202106300301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项目已完

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号为 202032058100002609。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融资项目已取得了必要的行政审批，建设项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 

（二）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 

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已获得：常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常发改

[2020]318 号”《关于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和

“常发改[2020]466 号”《关于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常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地字第 320581202100044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和权利人为常熟市人民政府常福街道办事处的权证编号为“苏（2021）常熟市不

动产权第 8119160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常熟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编号为

“建字第 320581202100369 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常熟市行政审批局核发

的编号为 320581202111250301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

程已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登记备案号为 202032058100000273。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融资项目已取得了必要的行政审批，建设项目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 

 

三、项目实施主体 

（一）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 

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程项目实施主体为常熟市教育局。常熟市教育局系经中

共 常 熟 市 委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登 记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13205810141729468 的机关法人，住所地在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衡山路 78 号，

负责人为杨俊达。常熟市教育局主要职责在于落实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省委、苏州市委、常熟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

全市教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体负责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和



  

 

 

本部门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参与拟定教育基建投资等方面的政策等工作，承担

着常熟市区域内的教育事业建设职能。本项目为民生服务项目，为常熟市教育局

职责范围之内建设项目。 

（二）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 

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实施主体为常熟市人民政府常福街道办事处。

常熟市人民政府常福街道办事处系经中共常熟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登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320581MB0106390R 的机关法人，住所地在江苏省苏州市

常熟市常福街道联丰路 58 号，负责人为韩晓诚，常熟市人民政府常福街道办事

处为常熟市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其主要职能包括管理辖区内的经济、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行政工作。 

 

四、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已就琴湖幼儿园改扩建工

程和常福街道青松苑扩建工程项目出具了《常熟市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城镇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告》（报告文号：苏公

L[2022]E6012 号），根据上述报告，在各项目自身收益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得

以满足的情况下，本期融资项目在各自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融资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五、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审计机构 

本期融资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告由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出具，该会计师事务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1MA1PBWXQ1Q 的《营业执照》，并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证书编号为苏

财会[2017]86 号的《执业证书》，经本所律师核查，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登记状态持续经营存续，且不存在因主管部门处罚而被限

制为本期融资出具评估报告的情形。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次政府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66954973K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经办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执业证且已通过相应年度检验，本所持续经营存续，且不存在因主管部门

处罚而被限制为本期融资出具法律意见的情形。 

综上，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常熟分所及本所均是依法成

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期融资出具相应文件的资质，各自根据

其业务范围出具的专业文件，可以作为本项目的申报材料。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本期融资项目已取得必要的批复批准文件，合法合规；本期融资项目预期收

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项目实施主体

具备从事本期融资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为本期融资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具备出

具相应文件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

仅供本次项目融资之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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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JIANGSU XINNAI LAW FIRM

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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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1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苏鑫律证字 2022 第 0226 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2 年第三批次江苏

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江苏省

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苏财债〔2019〕

8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第三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券准备工

作的通知》（苏财债〔2022〕1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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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3

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2 年第三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

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2022〕11 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第三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

债券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2]8 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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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一）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的实施单位为滨海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685320911C

企业名称：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钱俊

注册资本： 122515.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02 月 19 日

营业期限：自 2009 年 02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滨海县城港城路与 S327 交汇处

经营范围：对公路、桥梁、站场、港航基础设施、物流运输、物流装备、工

程建设设备、房地产业、交通工业项目的投资，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软件开发，

公路路面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专用设备批发，钢材、有色金属、不锈

钢制品、建筑材料、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煤炭、煤制品、化工产

品（除农药及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林木种植、批发、零售。工程管理服务；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

公共交通；建设工程设计；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港口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广告制作；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酒店管理；餐饮服务；牲畜饲养；家

禽饲养；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成品油仓储（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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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燃气经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滨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服务中心出资设

立，滨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服务中心持有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的股

权，故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

格。

（二）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

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22MA1Y3EL403

企业名称：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以洲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03 月 19 日

营业期限：自 2019 年 03 月 19 日至 2029 年 03 月 18 日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人民路 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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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供应，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材批

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股东为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该公司 100.00%的股权，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滨海县国有资

产经营服务中心，故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系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及苏亚盐咨[2022]8 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投资 12.1743

亿元，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金额 3 亿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5

亿元，其他资金 4.1743 亿元（单位自有资金 1.1743 亿元，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资金 3亿元（其中资本金 1.5 亿元）），债券期限十五年，用于滨海至淮安高速

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一）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

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拟申请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

专项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本期申请额度为 3.5 亿元，期限十五年。

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内容为：路线起自盐城港滨海港区规划观海大道与海城路交叉处，向西

经滨淮镇、界牌镇后与沈海高速公路交叉，沿滨海城区北侧通过，经滨海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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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园后，止于滨海县关南村盐城与淮安两市交界处，接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

淮安段，路线全长 65.100 公里。

桥涵设置：全线设置主线桥梁 46 座，桥长共计 11727.13 米，其中特大桥 2

座，总长 2491.31 米；大桥 15 座，总长 7663.58 米；中、小桥 29 座，总长 1572.24

米。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置起点主线收费站 1处，界牌服务区 1处（含加油

站）、互通匝道收费站 5处，管理分中心 1处，养护工区 1处。同步建设必要的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2、项目计划总投资

批复概算总投资为 1,026,845.89 万元，详细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建筑安装工程费 655,536.89 63.84%

1.1 路基工程 143,468.01 13.97%

1.2 路面工程 68,385.68 6.66%

1.3 桥梁涵洞工程 100,292.15 9.77%

1.4 交叉工程 196,005.18 19.09%

1.5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73,797.79 7.19%

1.6 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30,246.81 2.95%

1.7 临时等其他工程及专项费用 43,341.26 4.22%

2 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 257,701.36 25.10%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552.97 2.98%

4 预备费 43,693.77 4.26%

5 建设期利息 39,360.90 3.83%

合计 1,026,845.89 100.00%

根据 2021 年 8 月 11 日签订《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出资协议书》，

滨海县由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85,743.00 万元，即该项目滨海负责的

总投资为 85,743.00 万元。

3、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85,743.00万元，其中：①专项债券融资85,000.00

万元，已申请 20,000.00 万元，本期拟申请 35,000.00 万元，后续申请 30,000.00

万元；；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74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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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期计划为 3年，该项目已于 2021 年 11 月开工，预计 2024 年 11

月完工；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二）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

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拟申请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

设专项债券，本期申请额度为 1.5 亿元，期限十五年。

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选址：滨海县主城区。

建设内容及规模：该项目拟实施主城区供热管网，从恒发热电敷设供热管道，

向医药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东坎产业园，工业园北区供热满足其用户的热

负荷需求。

2、项目计划总投资

项目概算总投资 36,00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为 29,536.19 万元，其他费

用为 6,463.81 万元。详见下表：

3、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项目资金总需求 36,000.00 万元，其中：①专项债券融资 25,000.00 万元

（已申请资金 10,000.00 万元，本期申请资金 15,000.00 万元）；②不含专项债

券的项目资本金 11,000.00 万元。

项目建设期为 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设备购置费 主要材料费 安装工程费 建设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工程费 775.19 14,808.06 6,460.50 7,492.44 29,536.19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846.22 3,846.22

预备费 2,617.59 2,617.59

工程静态总投资 775.19 1 4,808.06 6,460.50 7,492.44 6,463.81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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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募集资金额度及项目与《2022年第三

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项目清单》债券额度及项目保持一致，符合苏财债〔2022〕

11 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一）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

2021 年 03 月 29 日，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滨海至淮安高速

公路盐城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1〕281 号），批准滨

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编码 2011-320000-04-01-1

84024。

2021 年 08 月 24 日，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滨海至淮安高速

公路盐城段初步设计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21〕855 号），批准滨海至淮

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初步设计方案，项目编码 2011-320000-04-01-184024。

2021 年 08 月 11 日，盐城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市海兴港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滨海至淮安高

速公路盐城段项目出资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江苏滨淮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定为准），注册资本为 408,300.00 万元，均以现金方式出

资，其中盐城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金 171,486.00 万元，持股 42%、江

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金 122,490.00 万元，持股 30%、滨海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认缴资本金 85,743.00 万元，持股 21%、盐城市海兴港产投资有限公

司认缴资本金 28,581 万元，持股 7%，并且约定了各方出资时间和金额。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二）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

2021 年 01 月 07 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

司实施主城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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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实施主城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101-320922-89-05-755681。

2021 年 02 月 20 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

司实施主城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

〔2021〕39 号），同意滨海县恒发热电有限公司实施主城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项目。项目代码 2101-320922-89-05-755681。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一）滨海至淮安高速公路盐城段项目-滨海段

根据苏亚盐咨[2022]8 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来

源为以项目产生的高速通行费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85,000.00 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1，本次申请债券（35,000.00 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

本息覆盖倍数为 1.43，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二）滨海县主城区供热管网项目

根据苏亚盐咨[2022]8 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来

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25,000.00 万元），本次申请债券（15,000.00 万

元），全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2.02，可以覆盖融资

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本次专项债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符合苏财债〔2022〕11 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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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2022〕11 号文的规定

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滨海县恒发热

电有限公司系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登记设立，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

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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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本

次专项债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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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城

镇建设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2 年 02 月 26 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 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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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省财政厅 指 江苏省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 

之泰州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价报告 指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

城镇建设类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经纬咨(2022)第 8006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之泰州市项目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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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之泰州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泰州市财政局  

 

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局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

债券（城镇建设）之泰州市项目进行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财政部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

72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

的意见》（财库〔2020〕36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预

〔2021〕61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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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其

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件、

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供的

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或原件是一致、相符的；文件、材料上的签字、

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及合法授权；所有口

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有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

审计、信用评级、财务会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

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对

审计结论、财务会计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代表本所律师对上

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前提或条件，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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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第三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券准备工作

的通知》（苏财债〔2022〕11号）记载：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拟发行各地根据

苏财债 2021〕90 号、苏财债〔2021〕94号文件要求申请 3月发行的新增专项债

券额度及项目，具体项目清单详见附件 1，各地申请本批发行的债券额度及项目

须与附件 1保持一致。本批债券品种分为棚改专项债券、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乡

村振兴专项债券，各地应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合理选择对应的债券品种。本

批债券以省为单位集合发行，综合考虑单只债券规模及各地期限需求，棚改专项

债券期限拟设定为 7年期，城镇建设专项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期限拟设定为

15 年期，债券还本付息方式默认为分年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有其他债券期限

需求或选择提前偿还、分期偿还等灵活还本方式的，提前与省财政厅沟通确认。

该文件附件 1 显示：省财政厅下达泰州市本级新增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0.7 亿元。 

本次泰州市申请新增城镇建设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0.7亿元，债券期限 15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泰州市申请的专项债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项目符合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苏财债〔2022〕1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项目概况  

（一）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马厂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泰姜发改投〔2020〕207号），原则同意江苏佳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编制

的《新建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地点：姜堰区杭州路

东侧、鸡鸣路南侧。主要建设内容：总用地面积约 733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374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9520 平方米，拟建设 2 栋 3F 教学楼、1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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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综合楼，设置 4轨 12班，教学楼与综合楼之间连通建设，同时建设道路、雨

污水管网、绿化、消防、通信等相关配套公建设施。项目建设年限：12个月。项

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8385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约 6100万

元，设备购置费约 1000万元。 

该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2021 年 12 月 6 日

取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2021 年 12 月 10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2022年 1月 1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当中。 

2.项目业主 

根据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马厂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泰姜发改投〔2020〕207 号），该项目实施主体为泰州市姜堰区鑫源

建设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泰州市姜堰区鑫源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47431346910 

法定代表人 包俊 

注册资本 33331.87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2年 09月 30日 

营业期限 2002年 09 月 30日至****** 

登记机关 泰州市姜堰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姜堰经济开发区办事处陈庄村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政府发包和

委托由财政资金投资的开发区范围内基础设施建

设；土地收购与储备（限在姜堰经济开发区范围内）；

投资、经营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

发业务；工业标准厂房的出租、出售；港口货物装卸；

道路管理与养护；公路管理与养护（以上经营范围凡

涉及专项审批的项目待领取资质证书、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润滑油（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农

副产品、日用品百货、预包装食品（不含冷冻食品）

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苗木种植、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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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存续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已取得

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马厂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泰姜发改投〔2020〕207 号）； 

（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1204202050001 号）； 

（3）《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书编号 3212012021HB0042）；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1204202100035 号）；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1200202200009 号）。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企业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本项目已

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石家岱幼儿园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石家岱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泰姜发改投〔2020〕208号），原则同意江苏振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

制的《泰州市姜堰区石家岱幼儿园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地点：

石家岱安置区南侧、陈庄西路北侧。主要建设内容：总用地面积约 6485平方米，

占地面积约 227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0291 平方米，其中幼儿园建筑面积约

6276平方米，门卫约 67平方米，设置 3轨 9个班，同时建设活动场地、停车位

以及相应配套设备管网、消防等。项目建设年限：2020年 12 月至 2021年 12月。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6332万元，其中土建工程费约 2680

万元，安装工程费约 1100万元，装饰工程约 1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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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2021 年 12 月 6 日

取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2021 年 12 月 10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2022年 1月 10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正在办理当中。 

2.项目业主 

根据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石家岱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泰姜发改投〔2020〕208 号），该项目实施主体为泰州市姜堰区鑫

源建设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泰州市姜堰区鑫源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47431346910 

法定代表人 包俊 

注册资本 33331.87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2 年 09月 30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09月 30日至****** 

登记机关 泰州市姜堰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姜堰经济开发区办事处陈庄村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政府发包和

委托由财政资金投资的开发区范围内基础设施建

设；土地收购与储备（限在姜堰经济开发区范围内）；

投资、经营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地开发、房地产综合开

发业务；工业标准厂房的出租、出售；港口货物装卸；

道路管理与养护；公路管理与养护（以上经营范围凡

涉及专项审批的项目待领取资质证书、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润滑油（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农

副产品、日用品百货、预包装食品（不含冷冻食品）

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苗木种植、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存续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石家岱幼儿园建设项目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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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石家岱幼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泰姜发改投〔2020〕208号）； 

（2）《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1200202000091 号）； 

（3）《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决定书编号 3212012021HB0044）；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1204202100036 号）；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1200202200006 号）；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石家岱幼儿园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企业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本项目

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价报告，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城镇建设类）之泰州

市项目，共包括：新建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石家岱幼儿园建设项目两个项

目。项目总投资 1.4717 亿元，本期拟申请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0.7000 亿元，债

券期限 15 年。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城镇建设）之泰州市项目资金来源汇总表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 

①=②+③ 

资金来源 

债券

期限 

资本金②=④+⑤+⑥ 非资本金部分③=⑦+⑧+⑨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④ 

拟使用本

期地方政

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

额 ⑤ 

其他

资本

金 ⑥ 

已有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⑦ 

拟使用

本期地

方政府

专项债

券资金

金额 ⑧ 

其他资

金(非

资本

金)⑨ 

1 
马厂幼儿园建

设项目 
0.8385   0.4385  0.4000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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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家岱幼儿园

建设项目 
0.6332   0.3332  0.3000  15 年 

  合计 1.4717   0.7717  0.7000   

     

1. 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 

根据评价报告，马厂幼儿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0.8385 亿元，项目建设期从 2022

年至 2023 年，资金来源包括：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0.4385 亿元，拟通过

申请发行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0.4000 亿元。本项目通过项目

专项收入作为融资平衡的资金来源。 

2. 石家岱幼儿园建设项目 

根据评价报告，石家岱幼儿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0.6332 亿元，项目建设期从

2022 年至 2023 年，资金来源包括：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0.3332 亿元，拟

通过申请发行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城镇建设类专项债券 0.3000 亿元。本项目通过

项目专项收入作为融资平衡的资金来源。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价报告，本次 2 个泰州市本级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价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上述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

提下，本次发行的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

目，在发行债券的存续期内，预期项目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价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价报告 

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 2022 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城镇建设）之泰州市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进行评价，于 2022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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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2022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泰州市）城镇建设类项目收益与融

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经纬咨(2022)第 8006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泰州市行政审批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120071854789XQ 的《营业执照》，于 2000年 1

月 11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验证企业投入资本、审查会计帐目、

基建预决算审计服务、司法会计审计；担任会计顾问、提供财务咨询、培训财会

人员、资产评估（含司法会计评估）、工程造价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会计人

员中介服务、评估鉴定、可承担工程投资额（不含征地费、大市政配套费与拆迁

补偿费）3000万元以下的工程招标代理业务；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货物、工程和服

务的采购代理业务和政府采购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工程投资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出具

项目财务评价报告的资格。  

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度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 2022年第三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城镇建设）

之泰州市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蔡蕾律师、葛智亮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69026582D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

所通过了江苏省司法厅 2020 年度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

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经办律师为蔡蕾律师、葛智亮律师，该两位律师均

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蔡蕾律师执业证号为 13212200311602101，葛智亮律师

执业证号为 13212201710282061。截止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该两位律师已通

过江苏省司法厅的历年考核、年检，具有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

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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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关

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 

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价

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

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公章） 

              

                                 经办律师：蔡蕾                  

                                      

                                               葛智亮                

 

                                    

   日期：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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